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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产业署  

2013 年工作报告  

 

 

 

 政府产业署的工作主要涵盖 3 个范畴，分别是获取及分配

产业、物业管理和使用产业。  

 

 

I. 获取及分配产业  

 

2. 这个范畴的工作旨在以经济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，应付政

府对物业的需求（主要用作办公室和宿舍）。  

 

 

办公室的供求  

 

3. 在 2013 年，本署分配了约 3 800 平方米的楼面面积给 14

个决策局及部门作办公室之用。新租和续租的办公室分别约有

27 700 平方米和 72 200 平方米。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本署

管理的办公室总面积约为 994 500 平方米。年内，办公室的占用

率维持在 99.9%的水平。  

 

4. 在 2013 年，本署继续在可行情况下停止租用物业，并通

过按年检讨使用办公室的机制，鼓励各决策局及部门定期审慎检

讨中短期内所需的办公地方。在 2013 年，各个停止租用物业项目

合共节省租金 5,800 万元。然而，由于政府需要额外办公室用地，

因此在年内租用的办公室与 2012 年比较，增加了约 13 700 平方

米。  

 

5. 立法会在 2012 年 1 月批准拨款 26 亿元，以供政府在启德

发展区（启德）兴建工业贸易大楼。该大楼正在施工，将于 2015

年 4 月落成，届时便可于启德重置位于旺角工业贸易署大楼的政

府办公室，并将腾出的地方转作商业用途。此外，我们正在筹划

在西九龙兴建新的政府联用办公大楼，而该计划已于 2013 年 12

月取得油尖旺区议会支持。我们并计划在长沙湾、将军澳和启德

兴建政府联用办公大楼分阶段重置湾仔海旁 3 座政府办公大楼的

政府部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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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政府在 2013 年 5 月以 2,155,302,000 元售出位于花旗银行

大厦的写字楼物业，面积为 6 161 平方米。该物业原为立法会秘

书处办公室。是项交易有助腾出中环甲级写字楼地方作商业用

途，以配合政府致力增加供货商用物业的政策，以发展各类经

济活动。  

 

7. 本署在 2013 年积极与太古地产商讨一项物业交换协议，

以太古坊康和大厦 (现为工业楼宇 )总楼面面积约 17 400 平方米的

政府物业，交换鲗鱼涌太古城中心三座总楼面面积约 19 000 平方

米全面装修的甲级写字楼物业。是项物业交换有助重建太古坊的

计划，为市场多提供 187 000 平方米总楼面面积的甲级写字楼用

地，并增辟 6 400 平方米休憩用地供小区享用。这项重建计划有

助活化鲗鱼涌区，为该区带来城市规划效益。  

 

8. 交换协议其后于 2014 年 2 月签订。除物业交换外，政府

还会收到一笔 5.37 亿元的现金补偿。此外，重建完成后政府会再

获得一笔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编制的甲级写字楼价格指数变动而

计算的额外款项。上述交易条款反映康和大厦物业的重建潜力及

直至重建计划完成时写字楼价格的升幅。此外，政府亦会获偿还

因进行这项物业交换而引致的相关开支。  

 

9. 随着太古坊逐步由工业区蜕变为商业区，这项物业交换符

合政府把非写字楼用途的办公地方迁离商业区及为市场增加甲级

写字楼供应的政策。这项物业交换会不迟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完

成。  

 

 

香港境外物业  

 

10. 在 2013 年，本署为各经济贸易办事处管理香港境外 12 项

自置物业（北美洲 5 项、欧洲 3 项、亚洲 3 项及澳洲 1 项）和 10

项租用物业（伦敦、柏林、布鲁塞尔、多伦多、广州、上海、重

庆及福州各 1 项，以及成都 2 项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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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舍  

 

11. 政府现有 3 类宿舍：高级公务员宿舍、部门宿舍，以及为

职位需要而设的宿舍。为更妥善规管使用和管理宿舍，本署在 2003

年把部门宿舍细分成 4 种，分别为纪律部队人员宿舍、司法机构

人员宿舍、因工作需要而设的宿舍和一般宿舍，取代先前的分类

安排，即分为因工作需要而设的宿舍和一般宿舍两类。  

 

12. 在 2013 年，本署继续定期检讨因工作需要而设的宿舍及

为职位需要而设的宿舍的使用情况，确保有关部门妥善和有效使

用宿舍。本署已协助有关部门把不再用作原先批准用途的宿舍，

改作其他有价值用途，例如改作学生更衣室，或把宿舍改作其他

部门用途。  

 

13. 在 2013年年底，各部门合共约有 22 730个部门宿舍单位。  

 

 

兴建新宿舍  

 

14. 屯门虎地的宿舍工程会为 4 个纪律部队（香港海关、惩教

署、消防署和入境事务处）的员佐级人员提供 140 个单位。该项

工程预计在 2014 年年底完成。同时，政府会加快 8 项兴建纪律部

队部门宿舍的工程，以期在 2020 年之前提供逾 2 200 个单位。  

 

 

审核办公室需求  

 

15. 在获取及分配政府物业方面，本署的职能之一是为一般用

途办公室订定分配面积的标准和审核分配面积的建议。本署是产

业检审委员会的成员。该委员会除了负责研究及厘定政府办公室

和建筑物的设计标准外，亦负责审议各部门就部门专用楼宇建议

的办公用地列表，确保有关部门已适当考虑该用地是否获充分利

用。  

 

16. 在 2013 年，本署处理了 52 个决策局及部门提交的 437 宗

办公用地申请，涵盖的总面积约为 417 000 平方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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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规模建筑工程计划  

 

17. 政府产业署署长及副署长分别是政府产业工程策略小组

和小规模建筑工程委员会的成员。这两个组织负责审核、审议和

审批各决策局及部门在整体拨款 3101GX 项目下的小规模建筑工

程计划拨款申请。在 2013 年，本署共收到 109 项小规模建筑工程

计划建议。其中 102 项工程计划申请获本署支持进行。  

 

 

II. 物业管理  

 

18. 这个范畴的工作旨在以有效率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，管理

本署辖下的政府物业；改善和更新政府物业，以切合不断转变的

需要；以及确保在私人发展计划内，政府作为政府、机构或小区

用途物业业主的权利及责任，已纳入适当的法律文件内。  

 

19. 本署管理 47 幢联用办公大楼（面积约 651 600 平方米）、

约 22 200 个宿舍单位（总面积约 155 万平方米），以及 217 项由

财政司司长法团拥有的非住宅物业。  

 

 

物业管理服务合约  

 

20. 本署在 2001 年首次把物业管理工作外判予私人物业管理

公司承办。本署就辖下所有住宅及非住宅物业，共批出了 4 份以

成效为本的物业管理服务合约，其中香港岛两份、九龙及新界区

各一份。该 4 份物业管理服务合约已重新招标并批出，新合约于

2011 年 4 月 1 日生效。  

 

21. 在 2013 年，各物业管理服务合约均获有效执行。物业管

理服务承办商的平均表现水平达 96%，高于所订的目标（95%）。

本署会继续监察物业管理服务承办商的表现，以期提高这些承办

商的服务效率和效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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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财政司司长法团物业  

 

22. 本署代表财政司司长法团管理在私人发展计划内拥有的

物业，以履行业主的角色和责任，例如缴付管理费及审核管理开

支预算和装修／修葺工程预算。此外，本署亦负责处理有关楼宇

损坏或政府使用者造成滋扰的投诉，并代表财政司司长法团出席

业主委员会及业主立案法团的管理会议。  

 

 

就私人发展计划内的政府物业审阅公契和转让契  

 

23. 本署获财政司司长法团授权，就该法团拥有的物业签立公

契和转让契。为确保这些物业的公契和转让契恰当反映政府作为

私人发展计划内政府物业业主的意向、利益、权利和责任，本署

代表财政司司长法团审核公契拟稿，并在有需要时与其他政府部

门及／或发展商联络和磋商。本署代表政府担任政府物业业主的

角色，按政府在有关物业中所占的业权／管理份数，就物业的管

理费、保养费及经常费用保障政府的长远财政利益。在 2013 年，

本署审核了 8 份公契和 5 份转让契。  

 

 

III. 使用产业  

 

24. 这个范畴的工作旨在使所有政府土地得以地尽其用，并充

分发展具潜力的过剩物业作其他政府或商业用途。有关工作主要

包括：  

 

 (a) 在预留土地阶段，就善用土地向政府各决策局及部门

提供意见；就规划建议及研究、政府拨地及短期租赁

事宜提出意见；  

 

 (b) 覆检由政府各决策局及部门管理但未尽其用的土地，

并在情况许可下，协助有关的决策局及部门腾出土地

作其他合适的用途或另行处置；以及  

 

 (c) 就政府各决策局及部门发展的土地的使用情况提供

意见，并在适当情况下，协助有关的决策局及部门物

色联用者，以善用这些政府土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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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在 2013 年，共有 7 幅未尽其用的土地（总面积约 31 公顷）

腾出或准备腾出作其他用途或另行处置，详情如下— 
 

 物业位置  
土地面积  

(平方米 )  

(1) 粉岭前皇后山军营  283 500 

(2) 大帽山无线电下站 (C站 ) 14 000 

(3) 中环红棉路 22号美利大厦  6 100 

(4) 九龙塘玫瑰街 4号  3 700 

(5) 长沙湾道 650号  1 500 

(6) 香港仔田湾街前房屋署田湾职员宿舍  700 

(7) 观塘辅仁街与仁爱围交界  80 

 

26. 此外，本署年内审批了 29 项使用土地的建议。  

 

 

使用物业作商业用途  

 

27. 本署在这个范畴的工作包括把政府楼宇内的合适地方（包

括过剩物业）改作商业用途。这方面的工作包括以招标方式出租

具商业价值的政府物业、直接磋商出租物业作商业用途、以具成

本效益的方法使用过剩物业、向非政府机构出租政府物业，以及

管理上述各类租约。在 2013 年，本署共租出 825 项物业作商业用

途，租金收入约为 5.502 亿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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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租过剩政府宿舍  

 

28. 出租过剩政府宿舍是另一项善用物业的主要措施。本署委

聘物业租赁代理提供服务，包括为物业作市场推广、安排准租户

参观物业、索取准租户数据，以及代准租户提出要约。  

 

29. 在 2013 年，本署向私人或私营机构租出 295 个过剩宿舍

单位，租金收入约为 1.647 亿元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政府产业署  

2014 年 6 月  

 

 




